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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二期） 

——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莆田市土地储备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省财政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

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 号）、《地方政府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关于规范土地储

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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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各项目实施机构进行了尽职调查，审

查了各项目实施机构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各

项目实施机构如下承诺：各项目实施机构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

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

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

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

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

论作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土储项

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各项目实施机构、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

件、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土

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

本所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各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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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律意见

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各项目实施机构 指  莆田市土地储备中心、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的合称 

莆田市土储中心 指 莆田市土地储备中心 

仙游县土储中心 指 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 

东方金诚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德勤分所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信息披露文件》 指 

福建省财政厅出具的《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

南平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

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信息披露文件》 

《土储项目收益和融

资平衡方案》 
指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期）莆田市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

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出具的《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

南平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

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莆田市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本期债券 指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

券（二期）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

所关于 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市、龙岩

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

专项债券（二期）莆田市土地储备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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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通知》 指 

财政部于 2017 年 6 月 2 日颁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 月 8 日颁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2018 年修订）》（国土资规〔2017〕17 号）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颁布的《地方

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

62 号）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 

理通知》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2 月 2 日颁布的《关于规范土地储备

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

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颁布的《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

8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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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专项债券需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1、莆田市土地储备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莆田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

构为莆田市土储中心。根据莆田市土储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

师查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事业单位在线”（www.gjsy.gov.cn），莆

田市土储中心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莆田市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300731881286W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规划地产市场，盘活土地市场服务。负责进行土地收回、收购

和征用储备，负责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和招商出让工作，负责市政

设施工程投资建设。 

地址 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大道和成天下国资大厦第 21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景新 

开办资金 5000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8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莆田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莆田市土

储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300；批

准单位为莆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莆委编[2001]26 号；行政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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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莆田市国土资源局。 

2、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 

根据《土储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仙游县本级土地储备项目的实施机

构为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根据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

经本所律师查 询国家事 业单位登记 管 理局网站“事 业单位在 线”

（www.gjsy.gov.cn），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基本情况如下： 

事业单位名称 仙游县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322733624953J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和前期开发等工作以及房地产开发业务。 

地址 仙游县国土局办公大楼八层 

法定代表人 张飞东 

开办资金 8000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证书有效日期 自 2016 年 4 月 5 日至 2021 年 4 月 5 日 

单位状态 正常 

登记管理机关 仙游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名

录制管理，土地储备由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根据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仙游县土

地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其名录代码为 TC350322；

批准单位为中共仙游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仙委编[2001]20 号；行

政隶属于仙游县国土资源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莆田市土储中心、仙游县土储中心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事业单位，承担本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储备工作，并已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规定的土地储备机

构主体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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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本期债券对应的项目是由莆田市土储中心、仙游县土储中心实施的合计 7 个

土地储备项目。 

（一）城厢区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月塘南片区 

地块名称 月塘南片区 

地块位置（坐落） 霞林街道 

四至范围 东至筱塘南街、西至荔城南大道、南至莆阳西路、北至新梅路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 

储备面积 50 亩 

可出让面积 50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下发的《莆田市人民政府关

于下达莆田市 2019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莆政综〔2019〕8 号），莆田市

人民政府同意对莆田市上述 1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莆田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莆田市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 

（二）荔城区土地储备项目 

1、项目概况 

（1）荔城区鞋服城西侧收储地 

地块名称 荔城区鞋服城西侧收储地 

地块位置（坐落） 黄石镇 

四至范围 
东至规划道路及鞋服城、西至现状物流一号路、南至规划道

路、北至现状河道 

土地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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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面积 95.45 亩 

可出让面积 83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2）玉湖片区收储地块 22 

地块名称 玉湖片区收储地块 22 

地块位置（坐落） 玉湖片区 

四至范围 
东至规划道路、西至玉湖片区收储地块二十一、南至规划绿化

带、北至规划道路 

土地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储备面积 119.15 亩 

可出让面积 119.15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3）玉湖片区收储地块 23 

地块名称 玉湖片区收储地块 23 

地块位置（坐落） 玉湖片区 

四至范围 
东至规划道路、西至规划道路、南至规划道路、北至古山安置

区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用地 

储备面积 113.9 亩 

可出让面积 113.9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4）玉湖片区收储地块 26 

地块名称 玉湖片区收储地块 26 

地块位置（坐落） 玉湖片区 

四至范围 东至规划道路、西至规划河道、南至规划道路、北至规划河道 

土地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储备面积 69.6 亩 

可出让面积 69.6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5）新美周边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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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新美周边地块 

地块位置（坐落） 黄石镇 

四至范围 东至莆笏路、西至规划道路、南至原新美公司、北至现状河道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用地 

储备面积 52 亩 

可出让面积 44 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下发的《莆田市人民政府关

于下达莆田市 2019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莆政综〔2019〕8 号），莆田市

人民政府同意对莆田市上述 5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根据莆田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莆田市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 

（三）仙游县土地储备项目 

1、仙游县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概况 

地块名称 
地块位置

（坐落） 
四至范围 

土地规划

性质 

储备面

积 

可出让

面积 

计划出让

时间 

仙游县工艺产业

园（二期）商服储

备 1 号地、仙游

县工艺产业园

（二期）商服储

备 2 号地 

鲤南镇下

楼村 

西 至 木 兰

大道、东至

金凤路、北

至宝峰路、

南 至 后 林

路 

商服、住宅 

1466.7

亩 

1466.7

亩 
2022 年 

榜头镇艺都路两

侧 8 地块土地收

储项目 

榜头镇 

西 至 龙 腾

路、东至赤

连路、北至

北三环、南

至 艺 都 北

路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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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南 136.137 地

块 
鲤南镇 

东 至 园 区

中路，西至

园区西路，

南 至 赖 营

路，北至雷

山路 

商服、住宅 

鲤南 124 号地 鲤南镇 

东 至 乌 头

新 村 安 置

小区，西至

仙郊路，南

至新厝路，

北 至 锦 绣

路 

商服、住宅 

仙游县食品公司

牲畜定点屠宰厂 

鲤南镇圣

泉村 

东 至 兴 业

路界，西至

园区西路，

南 至 罐 头

厂 围 墙 二

十米界，北

至颜 

商服、住宅 

鲤北普通住宅 50

号地、55 号地块

（东二环东侧地

块，62#地东侧地

块） 

鲤城街道

蜚山村 

东 至 规 划

用地，西至

东二环路，

南 至 艺 都

路，北至锦

绣路 

商服、住宅 

鲤北普通住宅 37

号地、58 号、59

号、60 号地块（清

源路北侧地块，

贵峰路（东一环

路至东二环路） 

鲤城街道

万福、北

宝峰村 

东 至 东 二

环路、西至

东一环路、

南 至 清 源

东路、北至

贵峰路 

商服、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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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2018商服

储备 1 号地 

枫亭高速

路出口 

北至沧溪，

东 至 仙 港

大道，西至

高 速 公 路

匝道，南至

红 绿 灯 路

口 

商服、住宅 

益材（莆田）新型

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旧址 

仙游经济

开发区 

枫 亭 镇 经

济开发区 
商服、住宅 

慈岳工业平台二

期 
枫亭镇 

北 至 枫 园

路，南至山

地，西至山

地，东至东

宅荔枝园 

工业 

公园东路安置区 

枫亭镇辉

煌 村 马

厝、田厝

点 

东 至 规 划

道路、西至

规划道路、

南 至 已 建

道路、北至

公园东路 

住宅 

枫亭新汽车站

（含旧汽车站收

储） 

枫亭镇建

国村 

东 至 规 划

道路、西至

规划道路、

南 至 规 划

道路、北至

枫秀西路 

交通运输

用地 

宋街 
枫亭镇辉

煌村 

东 至 福 厦

铁路、西至

规划道路、

南 至 公 园

东路、北至

塔斗山 

商服、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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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北汽车北站南

侧地块 

东至规划

路、南至

规 划 用

地、西至

城东路、

北至东榜

路 

东 至 规 划

路、南至规

划用地、西

至城东路、

北 至 东 榜

路 

商服、住宅 

鲤北金融街地块

余下 

东至 48 号

地块、西

至 迎 勋

路、南至

清 源 东

路、北至

蜚山小学 

东至 48 号

地块、西至

迎勋路、南

至 清 源 东

路、北至蜚

山小学 

商服 

鲤南 93 号地块 
鲤南镇西

埔村 

东 至 云 墩

服饰，西至

玉田大道，

南 至 现 状

居民点，北

至三郊路 

商服、住宅

用地 

下楼西林地块 
鲤南镇下

楼村 

东 至 高 速

公 路 左 辅

道，西至上

楼路，南至

现 状 居 民

点，北至仙

兴路 

商服、住宅

用地 

瑞峰经营性地块 盖尾镇 

东 至 木 兰

大道，西至

规划路，南

至规划路，

北 至 云 井

路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加

油加气站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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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井兴安花园北

侧 

东至一环

路、西、南

至规划用

地、北至

学府西路 

东 至 东 一

环路、西、

南 至 规 划

用地、北至

学府西路 

商服、住宅 

2、项目的批准 

（1）根据仙游县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下发的《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

仙游县 2019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仙政文〔2019〕18 号），仙游县人民

政府同意仙游县土储中心对仙游县上述 1 个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仙游县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游

县 2015 年度第九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6〕208 号），

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13.8964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地 8.919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游

县 2016 年度第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6〕639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5.3236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地

1.5193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

游县 2016 年度第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6〕914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7.1868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地

3.9455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4 月 5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游

县 2016 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7〕166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16.6746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

地 11.0566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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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2018 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402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3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地 3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3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游

县 2018 年度第二十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430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6.8056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地

6.8056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游

县 2018 年度第三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852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3.3863 公顷，并将境内农用地

3.187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

游县 2018 年度第三十九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

950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使用）土地 18.8925 公顷，并将境内

农用地 11.2746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下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仙

游县 2018 年度第三十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8〕

982 号），同意仙游县人民政府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3.9428 公顷，并将境内农

用地 3.7584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3）根据仙游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地块符合

仙游县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七个土地储备项目均已纳入土地

储备计划，符合当地现行有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符合《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 

三、项目收益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德勤深圳分所出具的《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

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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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土地出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

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勤深圳分所未注意

到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通

过发行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莆田市土地储备项目的资金需求，

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四、本期债券的发行机构及发行文件 

（一）《信息披露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福建省财政厅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

披露了以下内容：债券概况、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福建省经济、财政

和债务有关数据、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本所律师认为，福建省财政厅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的

内容已包含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二）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报告 

发行人委托东方金诚作为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东方金诚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780952490W 的《营业执照》。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网站显示，东方金诚出具的评级报告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使用。 

2019 年 3 月 12 日，东方金诚出具《2019 年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南平

市、龙岩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信用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评字【2019】193 号，以下简称“《信用评级报告》”），

认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本所律师认为，东方金诚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

具备为本期债券提供信用评级的资格。 

（三）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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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系经福建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福建

省司法厅 2018 年 8 月 1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6830979207 的

《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

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审计机构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发行人委托德勤深圳分所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 

德勤深圳分所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0589780442 的《营业执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于

2018年 6月 15日核发的编号为 310000124701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2019 年 3 月 15 日，德勤深圳分所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

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

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土地出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

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勤深

圳分所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情况。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莆田市土地储备项目

的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德勤深圳分所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资质。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实施机构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规定的土地储备机构主体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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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均已纳入土地储备计划，符合当地现行有效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符合《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关于土地储备

项目的要求。 

3、为本期债券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